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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

披露了《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以下

简称“重组报告书”），并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

对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6]

第 26 号）。针对问询函中提及的事项，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了书面

回复，同时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涉及的主要

内容具体如下（本说明中的简称与重组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1、在重组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中补充披露了“六、交易对方支

付交易对价的资金来源”、“七、交易对方的履约保障能力及履约保障措施”，

并在重组报告书全文修改了与之相关的表述。 

2、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之“三、恒通实业主要资

产和负债的评估方法与结果”中修订、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各主

要科目评估过程。 

3、在重组报告书“第七节 本次交易的合法合规性分析”之“一、本次交易

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之“（五）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

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

业务的情形”中进行了修改和补充披露。 

修改后的重组报告书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投资者在了解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相关信息时应以本次披露的内

容为准。 

 



 

特此公告。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9 日 




